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學生志工申請說明
	 一、
	受理對象
本市公、私立各級高中、國中在校學生均得參加。

	二、
	服務內容(得擇一)：
（一）協助辦理公車體驗活動、交通安全宣導、易肇事資料及交通維持計畫及交通安全守護團資料整理。
（二）協助整理民營停車場卷案資料整理。
（三）協助交通設施及派工資料建檔。

（四）協助運輸監理行政業務資料整理。
（五）協助交通違規項關文書資料整理(楠梓及鳳山辦公室) (擇一)。
（六）協助檔案室公文資料整理及收發文文書資料整理。

	三、
	服務地點
高雄市政府交通局（報到地址：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25號8樓，信義國小斜對面財稅行政大樓）

	四、
	服務時間
（一）正常上班時間週一至週五每日上午9:00起至中午12：00，下午14:00至17：00止。餘週六、日及全國放假節日、春節休息。
（二）每次以半天或全天為基準，可選擇上午9:00（半天或全天）或下午14:00 報到（半天）。 

	五、
	申請須知
（1） 請於預定服務日7天前提出申請，可至交通局網站首頁最新消息欄位下載或親自至本局索取(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25號8樓)申請書、申請說明及執勤須知等表格。
(交通局網址http://www.tbkc.gov.tw/index.aspx)- 最新消息
（2） 請將申請書依式填寫內容後（未滿20歲須經父母簽名同意），並以下列方式送交通局；

1. 傳真至交通局，傳真電話：2299824

2. Email至交通局(Email：a820314@kcg.gov.tw)

3. 郵寄至交通局(地址：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25號8樓交通局秘書室收)，信封外請註明「參加學生志工」字樣。
（3） 交通局申請受理後，5個工作日內將回覆確認是否有缺額，若未收到回覆，請來電洽詢（07-2299825# 115）。
（四）報名成功後，如欲取消申請，請於服務日期3天前以電話來電或Email告知取消參加，謝謝配合。 

	六、
	報到須知
（一）請於報到時段至交通局8樓報到(地址：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25號8樓)。
（二）國中與高中職學生須穿著整齊。
（三）服務當日如遇颱風、地震等天然災害，依據高雄市政府或學生居住當地縣市政府公告之停止上課訊息，即不用來局服務。 

	七、
	服務須知
（一）服務當日請您告知家長確切服務時間。
（二）服務時應穿著整齊。服務期間應聽從服務科室管理人員的輔導，如有行為不良、擅自離局、不聽從服務科室管理人員指示或違反其他規定之情形，交通局得不予認證當日服務時數，並得拒絕再至交通局服務及通知就讀學校。
（三）午餐、交通、保險請自理，全日服務者，中午12:00~14:00為用餐時間。
（四）交通局僅負責學生於局內之安全，外出用餐請自行注意安全。
（五）未經交通局人員同意擅自離局之學生，取消當日服務資格，其服務時數一概不予認證。


